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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片提供／王紹傑（古蹟、歷史建築修復規畫師）

日本明治維新後實施富國強兵政

策，產業革命使國家財政進步、人民經

濟水準提升，但同時也產生勞工運動、

社會主義思想擴散，以及都市快速發展

導致的農村衰敗等問題。為此，日本政

府發起「地方改良運動」，培養具明確

國家意識的國民，獎勵地方設置公會堂

即是其中一項具體方法。第一座公會堂

於1875年落成於東京都，做為福澤諭吉

發表演說與集會的講堂；之後，公會堂

建築的起造大多與皇室活動有關；1909

年後，在獎勵地方設置公會堂的政策

下，各市的町村也開始積極建設公會堂

建築做為集會使用，兼具俱樂部及娛樂

場功能。

日治以前，傳統生活若需聚集群

眾多在地方上大型廟埕舉行；日本領臺

後，1897年臺北大稻埕出現第一座公會

堂，主要做為商工會解決共同利益

問題而設。日治初期，臺日勢力壁

壘分明，反映在聚落空間結構中，

因應新式活動的引入及商業發展需

求，使雙方嘗試在此新式建築中找

到彼此「合作」模式。

1920年代，臺灣一方面跟隨內

地政策推行地方自治，加上地方發

展需求，大量興建公會堂；另一方

面隨著民族主義思潮在世界各地蔓

延，殖民統治遇到極大挑戰，公會堂成

為新式思想傳播與當權者控制、思想改

造的角力場。1930年代，隨著戰事逼

近，公會堂成為皇民化教育政策的執行

地點，使其政治色彩更加濃厚。

臺灣公會堂建築發展趨勢大致可分

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萌芽期（1897-1915）

興建的公會堂有基隆、屏東、臺

南、桃園、高雄等公會堂。發起者為地

方政府代表與地方財團法人組織，主要

為地方需求與日本皇室紀念相關事業，

建造金額從一千五百圓到三萬八千圓不

等，以石造與磚造為主，樓地板面積

介於53到300坪，可容納人三百到一千

人。無論在建造金額、主要構造、樓地

板面積與可容納人數等數據來看，差異

性甚大，原因可能為統治初期，日人

為展現殖民臺灣的企圖心，積極進行港

口、鐵路等交通建設，使北部的基隆與

南部的高雄發展快速、人口大量集中；此

外，地方團體組織盛行，加上經濟發展產

生出的各種商業集會，為商業利益，積極

推動公共建設，此由下而上發展出的公

會堂建築，符合地方發展需求並呈現各

自樣貌，成為地方不可或缺的重要建築。

第二期：發展期（1916-1935）

興建的公會堂有臺中、嘉義、新

竹、花蓮港、臺東公會堂、羅東等公會

堂。發起者有地方政府、地方民間組

織、保正或街長、地方派出所等，創建

發起原因為行啟紀念或御大典紀念，以

及因應地方集會需求與保甲活動，兼作

公會堂使用。與前期相較，小型公會

堂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中型或大型公會

堂；建造金額從一萬五千圓到七萬多

圓，建築面積介於125至358坪，樓地板

面積介於72至314坪，建造金額與樓地

板面積明顯增加，推測與大正之後社

會、經濟較穩定有關；建築基地多選在

公園內或鄰近公園，原因為此時期多數

市街已進行局部或全面性的市街區改

正，並有計畫的設置公園綠地，土地取

得容易。

平面配置分「對

稱」、「非 對 稱 平

面」及「多棟」、「單

棟」；建築構造以磚、

木、混凝土為主，鋼

骨構造開始出現，並

大量用斬石子、抿石

子與洗石子工法取代傳統石造。建築語

彙大多以文藝復興樣式為主，古典樣式

為輔，如斜面屋頂配合塔樓，立面以紅

磚搭配簡易灰泥裝飾，長條狀開窗並設

置陽臺、露臺。

第三期：飽和期（1936-1942）

興建的公會堂，則有臺北、新化、

虎尾等公會堂。創建發起原因為御大典

紀念與地方集會需求，發起者為地方自

治團體，建造金額最多暴增到九十三萬

圓，構造以加強磚造、鋼筋混凝土與鋼骨

鋼筋混凝土為主，樓地板面積介於142到

3,185坪。因市街發展趨於穩定，各類公

共設施都已建置完成，市街內空地稀少，

開始選擇將舊有廳舍拆除使用或與其他

公共設施共用一棟建築。隨著超大型公

會堂建築出現，伴隨複合式使用是一大

特點；建築語彙上沒有統一形式，平面

配置基本上為對稱式。

公會堂建築是臺灣都市近代化與殖

民需求下而出現的建築類型，其設置與

都市或聚落發展息息相關，此類型建築

的研究可了解臺灣日治時期「半官方」

類型的建築形式，也可藉由探索興建過

程一窺「半官方」組織的運作。

▲公會堂建築發展趨勢分期圖。

▲ 1940 年臺北公會堂。(資料來源：《臺

灣鐵道旅行案內》，臺大圖書館庫藏）▲臺南公會堂。(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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